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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所稱舉辦學生校外活動，係指本校各行政單位及各系、所、班或學生社

團舉辦學生校外教學、團體旅遊、訓練、競賽、露營、  登山、潛水（含浮潛）、社

會服務及展覽等活動。 

第二條 本校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校外活動安全，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利用各種集會時間或其他相關研習活動時機，加強全體師生應變與急救能

力。 

二、於學期開始時，要求社團負責人及活動負責人知悉校外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第三條 舉辦學生校外活動，依規定需填報「活動核備表」，由所屬主管單位查核簽

證，並於活動前七日送至課外活動及場地器材組審查。 

第四條 事先未經申請核准，而擅自離校活動者，或申請登記而不繳學生名冊者，無論

是否安全返校，其發起或主辦學生，當一律依違反校規議處；倘不幸發生事故，其發

起或主辦者，應負起一切道義及法律 責任。 

第五條     社團活動依學生社團輔導辦法辦理。 

第六條  填報校外活動申請表時，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交通工具 

1.活動範圍離學校超出三十公里且活動人數二十人以上者， 一律不騎乘機 

車為原則。 

          2.搭乘鐵公路交通工具及騎乘機車，應確切遵守交通規則以確保安全。 

           3.租用遊覽車，須檢附合格遊覽車公司營業執照影本及相 關證明。 

二、膳宿 

1.活動及住宿地點未洽妥前一律不得出隊。 

2.住宿地點及餐飲應選擇政府立案合法營業之場所。 

3.露營活動應注意人身安全及防蟲、防蛇等野地安全。 

三、旅遊保險 

1.活動前應檢附活動人員名冊送至課外活動組查核，並依所需投保金額 



（保額至少一百萬）及人數辦理保險事宜。 

2.騎乘機車應特別註明並列入投保範圍。 

四、校外活動若超過一日以上或具安全疑慮，未滿二十歲者，均須填寫家長同意  

 書。 

五、凡委託旅行社辦理之活動，需檢附旅行合約書影本。 

六、所附資料如有造假、不合規定或不按時繳交，活動不予舉辦。 

  第七條 領隊人員注意事項： 

一、學生參觀旅行，領隊人員必須親自前往，隨時指導其活動，使  其活動能按計劃 

         實施。 

二、注意活動之各項安全措施。 

三、在活動途中，如有偶發事件而非人力所能抵抗者，領隊人員應立即權宜處 

         理，並以最迅速方法與學校取得聯繫。  

四、擔任領隊人員如為教職員者，依公差假辦理。 

第八條    學生校外活動（含團體及個人）應注意天候、地形，並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

位警報之發佈，若舉辦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取消或延期舉行，並告知課外活

動及場地器材組及所屬主管單位。 

第九條 學生校外活動（含團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

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定，應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處理。 

第十條 辦理校外活動經核准並如期舉行，若發生意外事件，該活動負責人或代表人應 

儘速向學校報告處理（緊急聯絡電話：03-8560505），以便瞭解狀況。 

第十一條 辦理校外活動需於限期內返校，回程途中有人事先離隊者，應向該活動負責人 

或代表人報准，但仍應即時告知家長報告平安。  

第十二條 凡未依規定私自行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